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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通冠优达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南通冠优达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南通冠优达磁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冠优达”）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工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

律顾问，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冠

优达磁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冠优达磁业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原律师工作报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冠优达磁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冠优

达磁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关于南通冠优达磁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2023 年 3 月 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审核函

〔2023〕010105 号”《关于南通冠优达磁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第二轮问询

函》”），本所针对《第二轮问询函》中需本所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在遵循

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查验相关材料及事实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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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补充；在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

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中使用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原律师工作报告

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

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首发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

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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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第 11 题“关于环保核查” 

申请文件及反馈问询回复显示，发行人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包括粉尘、烧结

烟尘、氯化氢废气、烧结废气、磨削清洗废水。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两项环保

事项行政处罚。 

请发行人： 

（1）说明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发行人粉尘、烧结烟尘、

氯化氢废气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治理设施的技术

或工艺先进性、是否正常运行、达到的节能减排处理效果以及是否符合要求、

处理效果监测记录是否妥善保存；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费用成本支出情况，环

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是否与处理发行人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发行人的日常排污监测

是否达标和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情况。 

（2）说明除申报材料中提及的两项行政处罚外，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其

他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整改措施及整改后

是否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是否发生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

件，是否存在公司环保情况的负面媒体报道。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发行人粉尘、烧结烟尘、

氯化氢废气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治理设施的技术

或工艺先进性、是否正常运行、达到的节能减排处理效果以及是否符合要求、

处理效果监测记录是否妥善保存；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费用成本支出情况，环

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是否与处理发行人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发行人的日常排污监测

是否达标和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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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明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发行人粉尘、烧结烟尘、

氯化氢废气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治理设施的技术

或工艺先进性、是否正常运行、达到的节能减排处理效果以及是否符合要求、

处理效果监测记录是否妥善保存 

发行人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粉尘、烧结烟尘、氯化氢废

气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治理设施的技术或工艺先

进性、运行情况、达到的节能减排处理效果以及是否符合要求、处理效果监测

记录保存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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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称 

污染物

类别 

具体环

节 
污染源 

主要污

染物 
排放量 排放标准 

主要处理设

施/措施 

运行情

况 

监测记录

保存情况 

处理能力、技术或工艺先进

性、处理效果及是否符合要求 

冠优

达 

废水 磨加工 
磨削及清洗废

水 

COD、S

S 
未外排 -- 

经沉淀池沉

淀后回用于

生产，未外

排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全部回收，未外排 

废气 

颗粒整

形、氮

窑烧结 

有组

织排

放 

投料废

气、整

形 粉

尘、烧

结烟尘 

颗粒物 

排放浓度
1.87mg/m

³ 、 排 放

速率 0.05

kg/h 

浓度标准

限值 20m

g/m³、速

率限值 1k

g/h 

袋 式 除 尘

器；集气罩

+脉冲布袋

除尘；水喷

淋+活性炭

吸附+排气

筒排放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经吸风装置微负压收集，后经

布袋除尘器处理、收集效率 9

0%、处理效率 95%。对烧结

废气、烧结烟尘进行收集，经

水喷淋、活性炭吸附处理，收

集效率 100%，颗粒物处理效

率 90%，有机废气去除效率 6

0%。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32/3728-201

9）表 1 标准 

烧结废

气 

非 甲 烷

总烃 

排放浓度
2.65mg/m

³ 、 排 放

速率 0.07

kg/h 

浓度标准

限值 60m

g/m³、速

率限值 3k

g/h 

生产过

程 

无组

织排

放 

生产过

程 

总 悬 浮

颗粒物 

最大值 0.

29mg/m³ 

标准限值

0.5mg/m³ 
加强通风 -- 

已妥善保

存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表 2

 无组织排放要求 

固体废

物 

磨 加

工、分

选 检

验、成

品包装

入库 

生产过程 

废 包 装

材 料 、

不 合 格

品 、 布

袋 除 尘

器 收 集

粉末等 

未外排 -- 
经收集后出

售处理 

-- -- 

妥善处置，符合《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20）、《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

要求 废 机

油 、 空

压 机 含

未外排 -- 
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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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称 

污染物

类别 

具体环

节 
污染源 

主要污

染物 
排放量 排放标准 

主要处理设

施/措施 

运行情

况 

监测记录

保存情况 

处理能力、技术或工艺先进

性、处理效果及是否符合要求 

油 废

液 、 废

活 性 炭

等 

噪声 

压制成

型、烧

结、分

档、磨

加工 

噪声设备 噪声 

昼间 56.1

5 d B

（ A ）、

夜间 47.7

5 d B

（A） 

昼间标准

限值 65 d

B（A）、

夜间标准

限值 55 d

B（A） 

安装减振底

座、厂房隔

声、距离衰

减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经隔声、减振及距离衰减后，

对建设项目高噪声设备产生的

噪声降噪大于等于 2 5 d B

（A），厂界噪声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要求 

南通

三优

佳 

废水 磨加工 
磨削、清洗废

水 

COD、S

S、石油

类 

未外排 -- 

经沉淀池沉

淀后回用于

生产，未外

排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全部回收，不外排 

废气 

投料、

强混、

红振、

造粒、

黑振、

研磨制

浆、喷

雾造粒

工序、

烧结工

序 

有组

织排

放 

投料、

强混、

红振、

造粒、

黑振、

研磨制

浆、喷

雾造粒

工序、

烧结工

序 

颗粒物 

排放浓度
6.37mg/m

³ 、 排 放

速率 0.03

kg/h 

浓度标准

限值 20m

g/m³、速

率限值 1k

g/h 

仓顶过滤+

布袋除尘+

排 气 筒 排

放；旋风除

尘+布袋除

尘+排气筒

排放；二道

碱液水膜除

尘装置+排

气筒排放；

吸风管道收

集+排气筒

排放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料仓内过滤装置处理效率可达

90%，吸风管道收集效率可达

95%，旋风除尘装置效率可达

到 90%，布袋除尘器吸收效率

可达 99%，二道碱液喷淋除尘

系统对烧结烟尘、氯化氢废气

处理效率达到 95%。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

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及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9078-1996)表 2 中二

级标准 
烧结工

序 

烧结废

气 
氯化氢  

排放浓度
0.33mg/m

³ 、 排 放

浓度标准

限值 10m

g/m³、速

二道碱液水

膜除尘装置

+排气筒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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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称 

污染物

类别 

具体环

节 
污染源 

主要污

染物 
排放量 排放标准 

主要处理设

施/措施 

运行情

况 

监测记录

保存情况 

处理能力、技术或工艺先进

性、处理效果及是否符合要求 

速率 0.01

kg/h 

率限值 0.1

8kg/h 

放 

非 甲 烷

总烃 

排放浓度
1.65mg/m

³ 、 排 放

速率 0.02

kg/h 

浓度标准

限值 60m

g/m³、速

率限值 3k

g/h 

烧结工

序、喷

雾造粒 

燃烧废

气 

二 氧 化

硫 
未检出 

实测浓度

标准限值

为 80mg/

m³ 吸风管道收

集+排气筒

排放 烧结工

序、喷

雾造粒 

燃烧废

气 
氮 氧 化

物 

排放浓度
9.21mg/m

³ 、 排 放

速率 0.04

kg/h 

实测浓度

标准限值

为 180mg/

m³ 

生产过

程 

无组

织排

放 

生产过

程 

总 悬 浮

颗粒物 

最大值 0.

37mg/m³ 

标准限值

0.5mg/m³ 

设 置 排 风

扇，加强车

间自然通风

及机械排风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表 

2 无组织排放要求 

固体废

物 

检验等

磁粉生

产 环

节；热

风烘干

等磁芯

生产环

节 

生产过程 

废 包 装

袋 、 除

尘 装 置

吸 收 的

粉尘等 

未外排 -- 
回收出售处

理 

-- -- 

妥善处置，符合《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20）、《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

要求，固废堆场达到《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

控制标准》（GB18599-2001）

及修改单要求 

漆 渣 、

废 过 滤

材 料 、

废 活 性

炭 、 含

油 废 液

未外排 -- 
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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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称 

污染物

类别 

具体环

节 
污染源 

主要污

染物 
排放量 排放标准 

主要处理设

施/措施 

运行情

况 

监测记录

保存情况 

处理能力、技术或工艺先进

性、处理效果及是否符合要求 

等 

噪声 
生产过

程 
噪声设备 噪声 

昼间 57.6

8 d B

（ A ）、

夜间 49.8

1 d B

（A） 

昼间标准

限值 65 d

B（A）、

夜间标准

限值 55 d

B（A） 

高噪声设备

减 振 、 隔

声、距离衰

减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经隔声、减振及距离衰减后，

对建设项目高噪声设备产生的

噪声降噪大于等于 2 5 d B

（A），厂界噪声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要求 

南通

三佳 

废水 
纯水制

备 
纯水制备 

pH、CO

D 、 S

S、盐份 

未外排 -- 

作为碱喷淋

设备用水，

循环使用，

不外排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循环使用，不外排 

废气 

配料、

强混、

造球、

部分磁

氧 体

化、喷

雾 造

粒、研

磨制浆 

有

组

织

排

放 

配 料 、

强 混 、

投 料 粉

尘 、 造

球 粉

尘 、 部

分 磁 氧

体  化粉

尘等 

颗粒物 

排放浓度
1.92mg/m

³ 、 排 放

速率 0.01

kg/h 

浓度标准

限值 20m

g/m³、速

率限值 1k

g/h 

高效脉冲除

尘器+排气

筒；碱喷淋

设备+排气

筒；高效脉

冲除尘器+

过滤棉+二

级活性炭吸

附装置+排

气筒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高效脉冲除尘器收集粉尘，处

理效率为 99%，碱喷淋设备进

行处理，废气处理效率为 9

5%，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DB32/4041-202

1）表 1、表 3 

部分磁

氧体化 

氯化氢  

废气 
氯化氢 

排放浓度
9.74mg/m

³ 、 排 放

速率 0.12

kg/h 

浓度标准

限值 10m

g/m³、速

率限值 0.1

8kg/h 

碱喷淋设备

+排气筒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部分磁

氧 体

化、喷

雾造粒 

部 分 磁

氧 体 化

天 然 气

燃 烧 废

二 氧 化

硫 
未检出 

实测浓度

标准限值

为 80mg/

m³ 

排气筒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天然气燃烧后产生的污染物由

排气筒排放，符合《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

2/3728-2020）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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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称 

污染物

类别 

具体环

节 
污染源 

主要污

染物 
排放量 排放标准 

主要处理设

施/措施 

运行情

况 

监测记录

保存情况 

处理能力、技术或工艺先进

性、处理效果及是否符合要求 

气 、 喷

雾 造 粒

天 然 气

燃 烧 废

气 

氮 氧 化

物 

排放浓度
57.33mg/

m³、排放

速率 0.11

kg/h 

实测浓度

标准限值

为 180mg/

m³ 

研磨制

浆、喷

雾造粒 

制 浆 挥

发 废

气 、 喷

雾 挥 发

废气 

非 甲 烷

总烃 

排放浓度
1.66mg/m

³ 、 排 放

速率 0.02

kg/h 

浓度标准

限值 60m

g/m³、速

率限值 3k

g/h 

高效脉冲除

尘器+过滤

棉+二级活

性炭吸附  

装置+排气

筒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经二级活性炭吸

附装置处理后，

处理效率为 9

0% 

符合《大气

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DB32/40

41-2021）

表 1、表 3 生产过

程 

无

组

织

排

放 

生 产 过

程 

总 悬 浮

颗粒物 

最大值 0.

29mg/m³ 

标准限值

0.5mg/m³ 

移动式布袋

除尘器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采用活性炭箱收

集处置。经移动

式布袋除尘器自

带的集气罩收集

后进入移动式布

袋除尘器中处

理，然后无组织

排放，收集效率

90％，处理效率

95％ 

非 甲 烷

总烃 

厂区内监

控点最大

值 0.95mg

/ m ³、厂

区外监控

点最大值
1.04 mg/m

³ 

厂区内标

准限值 4

mg / m³、

厂区外标

准限值 6 

mg/m³ 

活性炭吸附

装置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固体废

物 

废气处

理 

生产过程 

收集尘 未外排 -- 回用 -- -- 
妥善处置，符合《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处置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01）及修改

单、《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7-2001）及其

修改单要求 

原料包

装、纯

水制备 

废 包

装 、 废

反 渗 透

膜、废  

未外排 -- 收集后外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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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名称 

污染物

类别 

具体环

节 
污染源 

主要污

染物 
排放量 排放标准 

主要处理设

施/措施 

运行情

况 

监测记录

保存情况 

处理能力、技术或工艺先进

性、处理效果及是否符合要求 

石 英 砂

和 活 性

炭 

原料包

装、设

备 维

护、废

气处理 

磁 渣 、

喷 淋 废

液 、 废

气 处 理

废 活 性

炭 、 危

险 物 质

包 装 、

废 润 滑

油等 

未外排 -- 
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置 
-- -- 

噪声 生产 
空压机、振  

磨机等 
噪声 

昼间 60.3

5 d B

（ A ）、

夜间 52d

B（A） 

昼间标准

限值 65 d

B（A）、

夜间标准

限值 55 d

B（A） 

隔 声 、 减

振、距离衰

减措施 

正常运

行 

已妥善保

存 

经隔声、减振及距离衰减后，

对建设项目高噪声设备产生的

噪声降噪 10 至 20dB（A），

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

348-2008）要求 

注：冠优达排放量数据以南通蔚然环境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2 日、15 日采样检测数据的平均值为准；南通三优佳排放数据以南通蔚

然环境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28 日的采样检测数据的平均值为准，因本次检测未包括有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排放数据以南通蔚然环境

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4 日的采样检测数据的平均值为准；南通三佳排放量数据以南通蔚然环境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6 日

采样检测数据的平均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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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费用成本支出情况，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

是否与处理发行人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与主要产品产量的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吨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环保设施投入 126.54 112.59 36.80 

环保成本费用支出 105.82 104.38 76.79 

环保合计投入 232.36 216.98 113.58 

磁性材料产量 50,890.71 68,513.20 57,835.15 

发行人环保设施投入主要包括新增水膜除尘塔、废气处理设备、酸碱中和

塔等环保设备，环保成本费用支出主要包括环保耗材、危废处置服务、环境检

测等。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环保设施投入、环保成本费用支出逐年增长，与处

理发行人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3、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 

发行人募投项目包括“年产 1.2 万吨锰锌铁氧体磁芯扩产项目”、“年产 2.4

万吨高性能磁粉生产项目”、“研发中心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其中“补充流

动资金”项目不涉及环保措施，除“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外，上述项目的主要环保

措施及相应的资金金额和来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污染物 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环保投资 资金来源 

年产 1.2 万

吨 锰 锌 铁

氧 体 磁 芯

扩产项目 

废水 

带水磨削、

切割、超声

波清洗、废

气处理 

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

排 

50 募集资金 
废气 

颗粒整形 脉冲除尘器+排气筒 

加热定型 

高效脉冲除尘器+水喷

淋设备+气水分离+二级

活性炭吸附装置+高排

气筒 

危废仓库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高排气筒 

噪声 设备运行 隔声、减振、距离衰减 

固体废物 废气处理 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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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包装、

废水处理、

检验、包装 

收集后外售 

设备维护、

废气处理、

原料包装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年产 2.4 万

吨 高 性 能

磁 粉 生 产

项目 

废水 纯水制备 作为碱喷淋设备用水 

150 

废气 

配料、强混

投料、造球 

高效脉冲除尘器+排气

筒 

部分磁氧体

化 
碱喷淋设备+排气筒 

天然气燃烧 排气筒 

研磨制浆投

料、制浆挥

发、喷雾造

粒、喷雾挥

发 

高效脉冲除尘器+过滤

棉+二级活性炭吸附装

置+排气筒 

危废仓库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与制浆挥发废气、喷

雾挥发废气共用）+排

气筒 

称量投料 
移动式布袋除尘器+无

组织排放 

噪声 生产设备 隔声、减振、距离衰减 

固体废物 

废气处理 回用 

原料包装、

纯水制备 
收集后外售 

原料包装、

废气处理、

设备维护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研 发 中 心

项目 

废水 纯水制备 回用于冷却塔用水 

20 

废气 

配 料 、 强

混、造球、

部分磁氧体

化、研磨制

浆、喷雾造

粒、颗粒整

形、加热定

型 

无组织排放 

天然气燃烧 排气筒 

危废贮存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排气筒 

噪声 
各类生产设

备 
隔声、减振 

固体废物 

原料包装、

纯水制备、

检验、材料

集中收集后外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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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装、研发

成品、带水

磨 削 、 切

割、超声波

清洗 

设备维护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4、发行人的日常排污监测是否达标和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情况 

（1）发行人无需开展日常排污监测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为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无需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因此无需根据国

务院 2021 年 1 月 29 日发布的《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 19 条的规定开展自行监

测。 

根据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属

行业实行排污登记管理，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按照相关

规定办理排污登记，排污许可相关法律法规未对实行登记管理的企业提出强制

性自行监测要求。 

综上，发行人无需自行开展日常排污监测。 

（2）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情况 

报告期内，环保主管部门对发行人及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除苏州冠达因

相关违法行为受到两项行政处罚外（具体情况详见原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之“十

七/（一）/3、发行人的环保合法合规情况”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关于

《问询函》回复的更新之“四/（二）/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行政处罚整改情

况”），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其他环保违法违规行为。 

（二）说明除申报材料中提及的两项行政处罚外，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其

他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整改措施及整改后

是否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是否发生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

件，是否存在公司环保情况的负面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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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申报材料中提及的两项行政处罚外，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其他受到

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整改措施及整改后是否符

合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 

除申报材料中提及的两项行政处罚外，最近 36 个月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环保

合法合规，不存在其他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 

2、公司是否发生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是否存在公司环保情

况的负面媒体报道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发生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环保事件，不

存在环保相关情况的负面媒体报道。 

（三）核查方式及核查结论 

1、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采取了如下核查方式： 

（1）核查发行人在产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排污检测报告、危险废物

收集贮存合同、与污水处理厂签订的接管协议、环保设施运行记录，并访谈发

行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单位的相关业务人员、 排污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相

关业务人员，确认发行人生产经营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治理设施的技术或工艺先进性、运行情况、

达到的节能减排处理效果以及是否符合要求、处理效果监测记录保存情况； 

（2）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费用支出相关财务报表科目明细账、

环保设备采购协议、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合同、与污水处理厂签订的接管协议、

及相关银行回单，确认发行人报告期内环保投资和费用成本支出情况、环保投

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是否与处理发行人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3）核查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本次发行上市

的股东大会决议，确认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 

（4）核查发行人的排污登记回执、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情况说

明》，并访谈主管环保部门，确认发行人的日常排污监测是否达标和环保部门

现场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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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询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海安市政府网站、常熟市政府网

站、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苏州市生态环境局、信用南通（海安市）信用信息双

公示网站、苏州市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专栏等网站，核查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外支出明细、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及主管环保部门

出具的《证明》，确认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是否受到环保行政处罚、是否发生环

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是否存在环保情况的负面媒体报道。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报告期内，发行人环保治理设施的技术或工艺具有先进性且正常运行，

达到设计的节能减排处理效果，符合相关环保规定要求，处理效果监测记录已

妥善保存；报告期内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与处理发行人生产经营所产

生的污染相匹配；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实行排污登记管理，无需进行日常排污监

测。 

（2）报告期内除苏州冠达的两项行政处罚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环保合法

合规，最近 36 个月不存在其他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报告期内，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未发生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不存在环保相关的负

面媒体报道。 

二、第 12 题“关于实际控制人向员工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申请文件显示： 

申请文件及反馈问询回复显示，发行人历次授予激励股权过程中，部分激

励对象因资金紧张向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借款，用于对员工持股平台出资或支付

合伙份额转让款，激励对象合计向实际控制人借款 750.08 万元，其中部分借款

未偿还。 

请发行人说明部分激励对象未偿还实际控制人借款的原因，结合资金流水

核查情况说明是否实质为替实际控制人代持相关股份，是否为规避对于实际控

制人上市后股份锁定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是否清晰。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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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请发行人说明部分激励对象未偿还实际控制人借款的原因，结合资

金流水核查情况说明是否实质为替实际控制人代持相关股份，是否为规避对于

实际控制人上市后股份锁定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是否清晰。 

1、部分激励对象未偿还实际控制人借款的原因 

公司历次授予激励股权过程中，部分激励对象因资金紧张向公司实际控制

人借款，用于对员工持股平台出资或支付合伙份额转让款，具体如下： 

持股平台 借款人 出借人 借款金额（万元） 

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

是否偿还 

信民投资 

李存生 胡晓明 13.8480 否 

曹凯 张晓明 46.1520 否 

曹磊 张晓明 46.1520 否 

苏红阳 胡晓明 135.4560 部分偿还 

李申华 
胡晓明 43.3820 

是 
胡惠国 318.0180 

信富投资 
易毅 胡惠国 22.5750 否 

王喜阳 胡惠国 124.5000 否 

除李申华已偿还全部借款外，上述激励对象尚未偿还或未全部偿还借款，

主要系公司本次对部分激励对象的股权激励力度较大，所需资金量较大，激励

对象资金紧张，与实际控制人协商借款认缴相关份额，并约定借款期限为五年，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借款尚未到期，且相关人员短期内进行

较大金额的还款存在资金困难，故尚未归还或尚未全部归还该等借款。 

根据持股平台合伙协议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上述激励对象或持股平台出

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及股份锁定补充承诺，公司上市后上述激励对象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锁定情况如下： 

锁定期 对应上述人员 锁定依据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李存生、曹凯、

曹磊、易毅 

持股平台系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东、自

愿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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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作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遵守相应的减持规

定 

王喜阳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自愿锁

定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作

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相应的

减持规定 

苏红阳 
实际控制人的亲属、公司董

事兼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考虑其在发行人的职务及贡献，并充分尊重其自身持有意愿，向上述

激励对象授予股权激励份额。上述人员相关借款系借贷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

来将以其工资、奖金、家庭积累等自有资金偿还该等借款；上述激励对象所持

公司股份的锁定期系根据其职务、与实际控制人的关系及持股平台的股东性质

以及个人锁定意愿等因素确定，符合相关限售规定。 

2、结合资金流水核查情况说明是否实质为替实际控制人代持相关股份，是

否为规避对于实际控制人上市后股份锁定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是否清晰 

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2019 年至今的银行流水，取得借款的发

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 2019 年至今的银行流水，其他取得借款人

员对持股平台出资前后六个月的银行流水，并访谈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相关

借款员工，借款员工不存在替实际控制人代持相关股份、规避对于实际控制人

上市后股份锁定规定的情况，发行人的股权清晰。 

（二）核查方式及核查结论 

1、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采取了如下核查方式： 

核查相关借款协议、银行回单、持股平台合伙协议相关补充协议、股份锁

定承诺及补充承诺、实际控制人 2019 年及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取得借款的发

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 2019 年及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其他取得

借款人员对持股平台出资前后六个月的银行流水，访谈相关借款员工，确认部

分激励对象未偿还实际控制人借款的原因、是否存在实质为替实际控制人代持

相关股份、为规避对于实际控制人上市后股份锁定规定的情况、发行人的股权

是否清晰。 

2、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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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部分激励对象向实际控制人借款，用于对员工持股平台出资或支付

合伙份额转让款，该等激励对象不存在实质为替实际控制人代持相关股份、为

规避对于实际控制人上市后股份锁定规定的情况，发行人的股权清晰。 

三、第 14 题“关于其他事项” 

申请文件显示： 

申请文件及反馈问询回复显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胡晓明 2000 年 6 月

至 2011 年 2 月就职于常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担任科员；2011 年 3 月至

今就职于苏州冠达，历任副总经理、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苏州冠达原为发行人

控股股东常熟冠达的子公司。 

请发行人说明胡晓明 2011 年离职后即就职于苏州冠达是否符合《公务员法》

等相关规定。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胡晓明 2011 年离职后即就职于苏州冠达是否符合《公务员法》等相

关规定 

胡晓明 2000 年 6 月至 2011 年 2 月就职于常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担

任科员， 2011 年 3 月入职苏州冠达，历任副总经理、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就胡

晓明 2011 年离职后就职于苏州冠达事宜，经核查，本所认为符合《公务员法》

等相关规定： 

根据当时有效的《公务员法》（2005）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

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

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

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法律、法规授

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

参照本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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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明在常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期间担任科员职务，属于事业编制，

参照公务员管理。常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主要职责是市容环境管理、机动

车停车场管理、户外广告管理等方面的一线执法工作，胡晓明主要负责违建拆

除、管理游摊散贩等工作。苏州冠达主要从事锰锌软磁铁氧体磁芯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苏州冠达的业务与胡晓明在常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所从事的工

作业务不直接相关，因此不违反该规定。 

综上，本所认为，胡晓明 2011 年离职后即就职于苏州冠达符合《公务员法》

等相关规定。 

（二）核查方式及核查结论 

1、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采取了如下核查方式： 

网络核查常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主要职责，访谈胡晓明，确认胡晓

明担任公务员期间的原工作职务。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胡晓明 2011年离职后即就职于苏州冠达符合《公务员法》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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